
银河久益回报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

和转换业务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久益回报６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６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银河久益回报６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久益回报６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河回报债券Ａ 银河回报债券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６６２ ５１９６６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 是 是
注：１）银河久益回报６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

３）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含该日）起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含该日）期间的工作日交易时间，本基金接受投资

人的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申请。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一封闭期并暂

停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２． 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１）基金的封闭期、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的封闭期指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包括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包括该日）起６个月的期间。

本基金的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６个月的期间，

如果封闭期到期日的次日为非工作日的，封闭期相应顺延。首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

工作日（包括该日）起进入首个开放期，第二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包括

该日）起６个月的期间，如果封闭期到期日的次日为非工作日的，封闭期相应顺延，以此

类推。

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２）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在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申请。本基金在开放期办理本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期指每个封闭

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包括该日）起不少于５个工作日且不超过２０个工作日的期

间。开放期的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

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

赎回业务的，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或暂停申购赎

回情况消除之日次一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直至满足《基金合同》关于开放

期的时间要求，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投资人可在开放期内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开放期内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在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

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申请且登记

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如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转换申请的，

视为无效申请。

本基金的本次开放期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起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自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２５日（含该日）起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含该日）期间的工作日交易时间，本

基金接受投资人的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申请。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

一封闭期并暂停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３． 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场外交易时，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１０元

（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１０元（含申购费）。

场内交易时，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１０００元，且每笔申购金额必须是１００元的整数倍，同时单笔申购最高不超过９９，

９９９，９００元。

２、投资人当日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关于本基金申购金额限制的规定如与其他规定不同，以本公告为准。各代销机构有其

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Ａ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Ｃ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而是
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申购设置级差费率，申购费率

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按每笔申
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表如下：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Ａ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
的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Ｍ）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５０万元 ０．０８％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５０万元〈＝Ｍ〈２００万元 ０．０５％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２００万元〈＝Ｍ〈５００万元 ０．０３％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５００万元〈＝Ｍ １０００元／笔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Ｍ〈５０万元 ０．８０％
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申

购费率

５０万元〈＝Ｍ〈２００万元 ０．５０％
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申

购费率

２００万元〈＝Ｍ〈５００万元 ０．３０％
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申

购费率

５００万元〈＝Ｍ １０００元／笔
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申

购费率

注：上述费率表格中前四行为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Ａ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
金客户申购费率；后四行为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
费率。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并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

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本基金Ｃ类基

金份额在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按照０．４％的年费率计提销售

服务费。

２、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３、本基金的申购费率、申购份额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

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

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４、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

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

续后，对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转换费率、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

４． 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场外交易时，赎回的最低份额为１０份基金份额；场内交易时，赎回的最低份额为１０份

基金份额，同时赎回份额必须是整数份额，并且单笔赎回最多不超过９９，９９９，９９

９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若某投资者托管的基金

份额不足１０份或其某笔赎回导致该持有人托管的基金份额不足１０份的，投资者在赎回

时需一次全部赎回，否则将自动赎回。

各代销机构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Ａ类和Ｃ类基金份额采用相同的赎回费率，本基金的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

而递减。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

额时收取。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７日以内 １．５％
７日（含）以上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本基金赎回费用全部计入基金财产。

２、本基金的赎回费率、赎回金额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

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

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３、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

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

续后，对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转换费率、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５．１．１ 直销机构
（１）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５６８号１５层

法定代表人：刘立达

公司网站：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支持网上交易）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直销业务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９８１／ ３８５６８５０７
传真交易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９８５

联系人：徐佳晶、郑夫桦

（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６号院Ａ－Ｆ座三层（邮编：１０００４５）

电话：（０１０）５６０８６９００

传真：（０１０）５６０８６９３９

联系人：郭森慧

（３）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９号耀中广场Ｂ２２１５（邮编５１０６１０）

电话：（０２０）８８５２４５５６

传真：（０２０）８８５２４５５６

联系人：夏坚亮

（４）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２０６号三层

电话：（０４５１）８２８１２８６７

传真：（０４５１）８２８１２８６９

联系人：崔勇

（５）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２０１号３楼南京银河证券江东中路营业部内（邮编：２１

００１９）

电话：（０２５）８４６７１２９９



传真：（０２５）８４５２３７２５

联系人：李晓舟

（６）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大厦６Ｆ（邮编：５１８０４６）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５１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５９９

联系人：史忠民

５．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华

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

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品今财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日发

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

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

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公司、北京广源达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挖

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金惠家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凤凰

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民财富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民商基金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５．２ 场内销售机构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转托管等



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具体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公布名单为准。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各类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

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

后一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７．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投资者亦可通过登录本公司网站或联系本公司客服中心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２、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


